焉耆县关于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第五十二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的公示

[bookmark: _GoBack]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自治区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三项制度和整改资料台账规范格式的通知》（新环督查办[2018]14号）文件要求，现对自治州承担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第五十二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巴州博斯腾湖是第一大淡水湖，2011年被确定为国家良好湖泊生态保护试点。巴州焉耆、博湖等县市政府在实施试点项目过程中推进不力，对已建成的项目运行监管不到位，湖体水质持续为Ⅳ类，未实现2016年水质达到Ⅲ类目标。
2、 整改目标
    加大博斯腾湖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推进力度，确保已建项目的稳定运行，2018年博斯腾湖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20年恢复到Ⅲ类目标。
三、责任单位
焉耆县委、县人民政府
四、整改措施
   （一）自治区整改措施
按照《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斯腾湖水体达标方案（2017-2020年）》，进一步加强现有工程运行监管，开展面源治理，加强湿地建设和管理，合理调度上游来水，增加黄水沟入湖淡水量，发挥河长制作用，强化兵地同防同治、区域联防联控，2018年至2019年博斯腾湖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0年恢复到Ⅲ类目标。
（2） 责任单位整改措施
1. 加强博斯腾湖试点项目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县主要领导挂帅督办，通过采取半月督查、每月通报、不定期召开项目推进会等措施，加大项目督办力度；进一步强化考核问责，层层传导压力，对组织协调不力、项目推进缓慢的县进行挂牌督办、约谈，确保按期完成项目建设；抓好已建项目的运行监管，充分发挥项目投资效益和生态效益；博湖县通过采取工程和管理措施禁止大河口至黄水沟区域农排渠污水直接入湖，和硕县通过采取工程和管理措施禁止辖区内湖周农排渠污水直接入湖，焉耆县、和静县通过对入湖水系进行疏浚，增加淡水从黄水沟区域入湖。
2. 合理调度上游来水，增加黄水沟入湖淡水量，和静县、和硕县、焉耆县、博湖县、22团、24团、223团开展污水达标排放、拆除排拦河坝、封堵入河湖排污口、拆除非法扬排站、机电井、疏通黄水沟入博斯腾湖通道等集中整治工作。2018年6月起，启动黄水沟入博斯腾湖应急生态输水工作。一是通过莫尕提引水枢纽与夏尔乌逊分洪闸联合调度，2018年度由黄水沟东支向下游补水0.5亿立方米；二是通过河-河连通工程，修建解放二渠至黄水沟东支退水闸工程，实施开都河向黄水沟应急补水0.5亿立方米。2019年、2020年视黄水沟来水情况，完成每年输水1亿立方米以上，促进博斯腾湖水循环，改善博斯腾湖水质。
3. 加强环博斯腾湖流域城镇生活污水、工业企业生产废水、农田排水的综合治理和追溯源头，严控超标污水排入博斯腾湖，降低博斯腾湖周边废水污染负荷。
4.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拓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渠道，持续加大财政投入，解决项目建设滞后、推进缓慢等问题。
5. 加强博斯腾湖流域生态保护体制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河（湖）长制的作用，强化兵地同防同治，区域联防联控，实现博斯腾湖水质持续改善。
6. 持续整改方案措施：⑴加强水资源科学精准调度，加大博斯腾湖西北部和北部入湖输水，促进博斯勝湖大范围水体循环和交换，持续改善水质。充分考虑博斯腾湖生态保护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科学谋划“十四五”博斯腾湖生态保护治理的目标、思路、举措。科学合理制定持续输水方案，组织实施开都河通过黄水沟向博斯騰湖输水工作，2021-2022年每年通过黄水沟向博斯騰湖输水3亿立方米以上，保障博斯勝湖西北部由黄水沟入湖持续稳定的水量。开展开都河向清水河、曲惠沟、乌什塔拉河输水方案的论证工作；在满足现有国民经济用水供给的基础上，提高北千渠向博斯勝湖输水能力，通过北干渠调水，增加从北部清水河、曲惠河、鸟什塔拉河入湖水量，促进博斯腾湖水体循环，积极争取将项目纳入“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二期规划”和国家“十四五”规划。⑵强化兵地和塔里木河流城管理局同防同治，形成水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合力。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推进博斯腾湖水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持续深入开展博斯勝湖水环境综合整治，深入打好博斯騰湖碧水保卫战。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施策，坚持兵地“一盘棋”思想，兵地、塔里木河流城管理局按照《博斯騰湖流堿水环境兵地联动同防同治工作实施方案》，强化同防同治，齐抓共管，形成水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合カ。狠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斯腾湖水生态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条例》、《开都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和《进一步加强博斯湖流城水环境保护推进方案)》等法律和长效机制的落实落地，加强兵地联合监督执法，推动博斯膀湖依法治理、科学治理、精准治理。⑶加强现有各类治理工程运行监管，充分发挥项目投资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加强城镇生活、工业企业排水的监督管理确保污水治理设施稳定运行，废水达标排放，不断提高再生水利用率。聚焦博斯腾湖周边各县、各团场城镇生活污水、工业企业生产废水、农田排水三大污染源和突出环境问题，持续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中水回用、工业企业达标排水以及农田排水综合利用、入河湖排污ロ整治、清污分离、截污分流、疏浚增淡、北部和西北部向博斯騰湖输水等治理项目运行监管。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结合制定重点流域“十四五”规划，科学论证系统谋划博斯勝湖水生态环境保护各类项目，积极开展项目前期工作，促进项目落地。⑷加强兵地水利、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草、富牧等综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全面贯彻落实河(湖)长制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河湖长作用，进一步明确河湖长制工作的区域、地段、重点、难点，定期组织开展巡河巡湖和“清四乱”整治行动。持续加大“河湖岸线、非法取水、违法排污、入河湖排污口整治、农业污染、水产养殖、湿地破坏、畜禽养殖”等综合执法力度，严打博斯勝湖周边各类违法行为，严禁各类排水直接入湖。加大水质监测力度，加强污染源在线监控管理，建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的运行管理监督职责体系。持续开展练合执法检查，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⑸严守水资源利用“三条红线”，全面实施节水工程，调整用水结构。控制用水总量，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守“三条红线”控制指标，健全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建立覆盖全流城的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推进消耗总量与消耗强度双控制度管理，严格实施取水许可制度。严控地下水超采，加强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与修复，严格实施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提高用水效率，建立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水耗指标等用水效率评估体系。
五、整改任务完成情况
目前，自治州承担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第五十二项整改任务的各项整改措施均按序时进度全部落实到位，且该项任务完成情况已分别通过责任单位和自治州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两级验收，现将整改情况进行公示。
    1.焉耆县委、县人民政府加大对博斯腾湖环境保护项目督办力度，严格按照区、州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环保督察整改要求，压实县人民政府主体责任，明确具体责任单位。截止2020年10月已完成（1）焉耆河湖水系连通一期建设项目（投资5121.56万元，其中自筹资金453.39万元）该项目已完工；（2）焉耆县再生水利用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通过对灌溉渠系、排水渠系、相互连通和清淤疏浚，提升县域水系水质量环境，并由塔管局合理调度上游来水增加淡水从黄水沟区域入湖。
2.焉耆县无入河湖排污口。2016年-2017年已对全县49眼非法机电井进行了填埋。按照整改要求，由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合理调度上游来水，自2018年6月至今已通过解放二渠水闸生态输水共计23863万方、黄水沟夏尔乌逊分洪闸东支生态输水共计21790.57万方，完成向博斯腾湖应急生态输水工作任务。
3.通过持续加大对焉耆县城污水处理厂（一级A）标改造工程、焉耆县城南污水处理厂增容提标改造（一级A）建设项目的运行监管力度；焉耆县污水处理工程运行稳定，处理废水均达标排放，项目发挥了投资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治理措施取得成效，促进了博斯腾湖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消除了博斯腾湖废水污染负荷。
4.焉耆县城污水处理厂（总投资：合同价2431万元）；焉耆县城南污水处理厂增容提标改造（一级A）建设项目，（总投资：合同价1562万元）；中粮屯河焉耆糖业/焉耆番茄联建综合废水处理工程改扩建项目（企业自筹资金：1200万元）2018年度完成前期改扩建工程、2020年度完成废水引入综合利用区工程并投入使用，充分发挥了项目投资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5.按照河湖长制工作要求，2017年制定下发了《关于成立焉耆县“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充分发挥各级河（湖）长作用，不定期巡河（湖）做到河净、水清，对巡河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2018年6月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博斯腾湖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焉党办发〔2018〕50号、《焉耆县博斯腾湖流域水环境兵地联动同防同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焉党办发〔2018〕51号，和《关于成立焉耆县兵地环境保护委员会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加强兵地同防同治、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通过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加大焉耆县对博斯腾湖流域生态保护力度、同时对焉耆县河湖治理和保护提出了具体要求，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了入湖污染负荷。
6.持续整改方案措施完成情况：⑴2021年1月—9月焉耆县城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处理量349.10万立方，日均1.28万立方；污泥产生处置量729吨；COD减排量872.42吨；氨氮减排量132.64吨；总磷减排量20.17吨；总氮减排量192.64吨，目前各项数值达标排放，达标后的污水通过胜利干渠排入我县综合消纳区。城南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处理量43.40万立方，日均0.16万立方；污泥产生量49.4吨；COD减排量125.17吨；氨氮减排量15.77吨；总磷减排量2.69吨；总氮减排量27.73吨，目前各项数值达标排放，达标后的污水排入团结干渠，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远大于环境损失。再生水利用量346.71万立方米，截至目前利用率达到98%，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出水不再流入博斯腾湖，减轻对博斯腾湖的污染，加大水资源的再次利用。焉耆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项目，项目建设期为2020年—2021年两年，总投资29962万元。其中：2020年投资15391万元，实施解放河清淤疏浚河流长度33公里，霍拉沟水美乡村建设清淤疏浚河道长度15公里，相思湖水质目标达到III类。2021年度焉耆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投资14571万元，实施团结干排（王家海子至解放河段）11.366公里清淤疏浚。（2）《2019年新疆焉耆相思湖国家湿地保护与恢复实施方案》和《2021年新疆焉耆相思湖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实施方案》已下达批复，2021年完成了2019年相思湖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招标工作，对湿地保护区域完成小型警示牌、界碑等建设，并聘请3名管护员。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管控。2021年开展温室花卉灭蚜活动2.1万盆，免费发放灭蚜板5箱2500张，开展统治面积4.1万亩，达到绿色防控、农药减量的效果，化肥、农药利用率提高到40%以上，保持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农膜、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82%、90%、85%以上。共发布病虫害预报13期，在四十里城镇、北大渠乡、五号渠乡、査汗采开乡、七个星镇开展重大植物疫情监测工作，在各乡镇场建立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核心示范区2.1756万亩，发放《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回收废旧地膜，保护生态环境）》3000余份，举办地膜污染治理专题培训班4期。 （3）严格水资源保护制度。严格控制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通过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手段，全面系统地推进水资源管理工作，编制完成用水总量控制方案，将用水指标具体分解至各乡镇、村。二是针对河湖管理范围内“四乱”问题具有反复性、长期性的特点，我县持续在所有河湖（无人区除外）持续开展“四乱”问题清理整治工作，2021年推送的“四乱”问题共10个，已整改完毕4个，反馈问题核实完毕6个。全面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2021年7月19日被水利部命名为第四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需整治取水口汇总表》要求，我县应整改456个取水口，其中地表水3个、地下水453个，截至目前已整改453个、未整改3个，我局正在积极协调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办理剩余3个地表水取水口取水许可证。根据《巴州取用水专项整治问题清单》要求，焉耆县共有5个地下水整改任务，目前全部已整改完毕。
取得的效果：焉耆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建设项目（一期）、焉耆县再生水利用建设项目的实施有效发挥排渠水系的输水作用和进化水质功能。焉耆县城污水处理厂、焉耆县城南污水处理厂增容提升改扩建（一级A）建设项目、中粮屯河焉耆糖业和焉耆番茄联建综合废水处理工程改扩建项目的完工投入使用和持续加大对以上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运行监管力度；焉耆县污水处理工程运行稳定，处理废水水质达标排放。通过上述项目的实施，发挥了博斯腾湖环境保护的投资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治理措施取得成效，博斯腾湖流域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博斯腾湖近三年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稳中向好，达到Ⅲ类。
现将整改情况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7天，如有异议，请于七日内以书面或电话形式署名联系方式，向焉耆回族自治县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邮寄的以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受理部门：焉耆回族自治县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0996-6013089
联系地址：焉耆县生态环境局
                            
                           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0年10月26日



